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做好《房屋安全鉴定报告编制规范》实施工作等有关事宜的通知

南建设函〔2017〕86号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各房屋安全鉴定单位：
由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房屋安全鉴定报告编制规范》（DB44/1887-2016，以下简称《规范》）已于2017年1月1日起实施，请各有关单位认真贯彻执行。我局结合我区房屋安全鉴定管理的实际情况，现对辖区范围内既有房屋的房屋安全鉴定报告编制提出以下要求：
一、鉴定报告中，应附上房屋各层平面图和各层每种构件数量的统计情况。
二、鉴定报告附件中，应附上房屋的正面近景照片，照片能清晰显示门牌号码和现场鉴定人员；应附上每个危险构件的照片，能清晰完整显示危险构件的现状，并作出详细说明。危险构件的数量、位置和现状可通过图表在报告主体中说明。
三、对于存在危险构件的房屋，应根据危险构件的破损程度和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处理措施和建议。
四、自发文日起，未按《规范》及以上要求编写的南海辖区范围内的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我局不予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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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14日

